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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工商专栏

为了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和市
场消费安全， 怀柔工商分局市场
科严厉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和欺诈行为的等专项整治行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
全”， 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
安乐、 祥和、 愉快的新春佳节。

一是强化市场监管突出重点
食品 ， 让百姓吃的放心 。 采取
“边检查、 边整治、 边规范” 的
方式， 分局领导和工商、 食药、
商务、 公安、 农业、 属地街道政
府等多部门联合对全区的商品交
易市场和农贸市场、 农村大集进

行全面检查， 重点检查肉制品、
米面油、 瓶装酒、 乳制品等节日
消费量大的食品进货渠道和索证
索票证明， 要求市场主办单位和
经营者严把进货关， 确保食品来
源正规、 质量可靠。

二是强化节日市场秩序， 突
出重点场所监管， 让百姓买的舒
心。 按照市区两级领导的工作要
求， 开展节前市场市场秩序安全
检查， 要求市场主办单位切实加
强市场安全监管， 维护市场良好
秩序， 保障市场供应。 并采取集
中约谈负责人的形式， 要求各责

任主体落实市场秩序安全责任，
开展自查自纠， 严禁出现销售过
期变质、 假冒伪劣、 掺假使假、
有毒有害、 “三无” 食品等违法
行为，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三是强化经营行为监管， 加
大 节 日 市 场 日 常 巡 查 监 管 力
度 ， 让百姓顺心 。 深入贯彻市
区两级政府和市局的工作部署，
严格落实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
作方案》 和庙会、 大集等安全生
产大检查，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宣
传教育， 通过约谈、 签订承诺书
等方式落实责任， 严禁市场内销

售和燃放行为， 查找薄弱环节，
及时消除隐患， 督促市场主办单
位加强市场内的巡查， 完善应急
预案， 加强值班值守， 严防事故
发生。

楼顶施工砸伤左脚
劳动关系无法确认

蔺小泉今年30岁， 家住甘肃
省农村。 2014年9月22日， 他和4
个同事来到佟海承包的工地干
活， 主要工作是为在建楼房房顶
铺设琉璃瓦。

“我干的活， 是老板佟海从
重庆一家建筑劳务公司承包来
的。” 蔺小泉说： “这种活， 说
起来是承包， 实际上是分包。 要
是按照法律规定来衡量， 劳务公
司把铺设琉璃瓦的业务分包给自
然人佟海， 因佟海个人没有用工
主体资格， 这项分包是违法的。”

“我们干的是一个大型建筑
工程项目， 总承包商是一家中央
企业。 该企业将包括19#楼在内
的5座楼盘的施工任务分包给劳
务公司。” 蔺小泉说， 2014年10
月8日上午， 他在19#楼楼顶铺设
琉璃瓦时被塔吊铁盘砸伤左脚，
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医院诊断结
果为左足压砸伤， 3个脚趾离断。

蔺小泉说， 由于总承包商及
重庆劳务公司均不认为他是公司
员工， 所以， 均未为他缴纳工伤
保险。 住院治疗3个月后， 劳务
公司开始拖欠医药费， 也不再向
其支付生活费。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蔺小
泉想通过工伤认定， 解决治疗费
用及工作生活问题。 听说认定工
伤需要证明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
动关系， 于是， 他向仲裁机构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确认其与
总承包商或者重庆劳务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2015年2月17日 ， 仲裁委驳
回蔺小泉的全部仲裁请求。 他接

着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于2015
年10月19日作出其与两个单位均
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 他上诉
后， 又被驳回并维持原判。

员工工伤获得认可
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2015年9月9日， 蔺小泉向人
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并提交
了自己的住院病历、 身份证复印
件等材料。 此时， 他的劳动关系
确认案件还在审理之中。

尽管如此， 人社局于2016年
4月12日受理蔺小泉的申请后 ，
第二天即向重庆劳务公司送达了
工伤认定调查举证通知书。 经审
查核实， 该局于当年6月20日作
出 《工伤认定决定书 》 ，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1项规
定， 认定蔺小泉为工伤。

劳务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结
果， 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人
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一审判决工伤有效
二审改判认定错误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建筑
法》第29条第3款规定：“禁止总承
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
资质条件的单位。 禁止分包单位
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原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4条规定：
“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
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
人， 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
动者， 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
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

人社部 《关于执行 〈工伤保

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7
条规定：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承包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 ，
将承包业务转包、 分包给不具备
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
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
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
的， 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
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
的工伤保险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3条第1款规定： 用工单位
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
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
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
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
工伤亡的，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的单位。

综上，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务
公司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
包单位， 违法将承包业务分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佟
海， 佟海招聘的蔺小泉在施工中
因工受伤， 故劳务公司应依法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 人社局作出的
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故
判决驳回劳务公司的诉讼请求。

劳动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人社部《关于

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5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 发现
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
的， 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
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在此
期间， 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
中止， 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
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
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件送交受
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 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文

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 ”
根据以上规定， 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必要条件，
没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即使在
工作中受到伤害， 也不构成工伤
事故的保险责任。 本案中， 人社
局虽然对蔺小泉的工伤认定申请
有管辖权， 但行政行为和法院裁
判都应当尊重生效判决的既判
力， 在两级法院均确认劳务公司
与蔺纪全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
情况下， 人社局无视这一事实作
出工伤认定决定属认定事实不
清， 一审判决认定人社局作出的
工伤认定决定正确亦属不当。

综上，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
审 判 决 、 撤 销 人 社 局 工 伤 认
定决定。

员工申请法院再审
再审支持员工诉求

蔺小泉不服二审判决， 向上
级法院申请再审。

再审庭审中 ， 劳务公司辩
称， 人社部 《关于执行 〈工伤保
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法
律位阶低于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
例》， 工伤的认定应当遵循 《工
伤保险条例》 的既定程序。 其第
7条中的违反法律 、 法规规定 ，
所指内容是 《建筑法》 规定的与
建筑施工等一系列和安全或专业
技术相关的业务， 不应扩大至一
般性的劳务活动。

再审法院认为， 国家建立工
伤保险制度， 目的在于保障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
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通常情况下认定工伤， 应以职工
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
前提。 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3条第1款规定 ， 是对
《工伤保险条例》 将劳动关系作
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出
的补充。 即当存在违法转包、 分
包的情形时， 用工单位承担职工
的工伤保险责任不以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为前提。

本案中， 劳务公司违反住建
部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
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
（试行）》 第９条 “劳务分包单位
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 属于违
法分包的规定， 故应承担蔺小泉
所受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
据此， 判决撤销二审判决， 维持
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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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屋征收与补偿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谁是被告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违违法法分分包包转转包包建建筑筑工工程程
无无劳劳动动关关系系也也可可认认定定工工伤伤

怀柔工商分局多举措并举确保商品交易市场平稳

编辑同志：
我所在地的县级市政府在对

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与补偿
时， 确定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具
体的征收与补偿工作。 由于我对
自己的房屋被征收以及补偿不满
意， 想在近日提起行政诉讼， 但
有人告诉我应当以具体的实施者
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被告， 也有人
认为应当以真正的决策与指挥者
市政府为被告。

请问： 究竟谁是被告？
读者： 洪丽颖

洪丽颖读者：
你应当以市房地产管理局为

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二十
五条规定： “市、 县级人民政府
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
政行为， 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
的， 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征
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
托， 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
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 应当
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该规定表明： 一方面， 被征
收人对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
政行为不服， 应当以房屋征收部
门为被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规定，房屋征收是政府行
为，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主体是市、
县级人民政府， 在房屋征收与补
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应当遵循
“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

据此， 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工
作中不同阶段的责任主体， 行政
诉讼中的被告可以作如下区分：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 人民
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
服提起诉讼的， 应当以作出该决
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
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协议不服
的， 应当以与其签订协议的房屋
征收部门为被告； 被征收人对征
收补偿过程中的强制拆迁、 强制
搬迁等行为不服的， 应当以具体
组织实施征收补偿工作的房屋征
收部门为被告。

另一方面， 被征收人对征收
实施单位在其委托范围内从事的
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应当以房
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 规定， 房屋征收部
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
担房屋征收补偿的具体工作。 委
托的事项一般包括协助进行调
查、 登记， 协助编制征收补偿方
案， 协助进行房屋征收与补偿政
策的宣传、 解释， 就征收补偿的
具体问题与被征收人协商， 协助
组织征求意见、 听证、 论证、 公
示 以 及 组 织 对 被 征 收 房 屋 的
拆除等。

由于房屋征收部门与征收实
施单位之间的委托关系， 征收实
施单位需以房屋征收部门的名义
进行房屋征收补偿方面的工作，
其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
与补偿行为的后果由房屋征收部
门承担。 因此， 被征收人对征收
实施单位在其委托范围内从事的
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应当以房
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与之对应， 因市政府已经确
定市房地产管理局具体负责，市
房地产管理局已经成为该项工作
的职能部门， 而你对自己的房屋
被征收以及补偿不服，所以，市房
地产管理局应当是当然的被告。

颜梅生 法官

一般来说，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前提条
件。 但是，当用人单位违法
将建筑工程或其他承包业
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
人时，按照法律规定，该组
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
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
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的单位。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无劳动
关系，也可以认定工伤。

农民工蔺小泉说，尽管
法律规定如此明确，但落实
起来比想象困难得多。他在
4年时间里历经6场官司，才
在2018年11月27日经法院
再审确认为工伤。 目前，他
正在申请进行劳动能力鉴
定，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向
违法分包的劳务公司主张
工伤待遇。


